
附件1：
一、服务内容：
惠南科技园内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、企业厂区垃圾收集点的生活垃圾收集和清运工作（但不含工业垃圾、建筑垃圾及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物品）。
暂定垃圾清运路线园区垃圾收集点装车-金达路-惠澳大道-四环路-惠环大道-和畅一路-惠风七路-智慧大道-仲恺环境生态园，运输距离为75km。
二、服务标准及要求：
1.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及企业厂区内生活垃圾清运
（1）每天8:30前完成市政道路垃圾桶点收集清运，20：00前完成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及企业厂区内生活垃圾的清运，做到垃圾日产日清，垃圾不过夜。
（2）保持车况良好、车容车貌整洁：车辆离站前要全面清洁、冲洗车身及箱体，充分排放污水并检查密封是否良好；禁止运输途中出现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现象。
（3）在8:00-17:30时间段，确保市政道路垃圾桶点不溢出，桶点周边做到无积存垃圾、无积水、无异味。
（4）垃圾收运车收集完成后，须对桶点进行保洁，做到车走地净。
（5）确保市政垃圾收集点无垃圾、无杂物堆放，大件物（如废弃家具等）应及时进行清理。
（6）拒收工业垃圾和法律规定需另行处理的有毒有害物品。
（7）市政道路的垃圾桶不得随意摆放，收集完后，需摆放整齐（有垃圾亭的需整齐摆放在亭内）。
（8）市政道路垃圾收集点每天清运至少2次，企业厂区及生活小区垃圾收集点每天清运至少1次。针对市政道路、企业厂区及生活小区内生活垃圾量大的桶点，增加收运频次或及时调整垃圾收运时间，避免投诉；发现企业厂区、生活小区垃圾收集点混杂工业垃圾、建筑垃圾，或收集容器损坏、不足，及时提醒相关主体整改并报告甲方。
（9）垃圾清运车必须做到密闭化，运输过程中杜绝“跑冒滴漏”情况发生。
（10）垃圾清运车清运完成后，后压箱不得残留垃圾，车体干净无异味，须每日清理一次污水箱，不得偷排、漏排。此句无错误。
2.环卫保障
如有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等重大活动，需临时加大工作量，乙方须无条件服从安排，并无条件增加临时工作人员和车辆设备，做好环卫保障。
3.垃圾清运车作业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如亮警示灯、摆放警示锥等。
4.过磅要求
（1）每天产生的垃圾量由有相关资质的过磅单位进行过磅统计，过磅费用由乙方负责，做好相关台账。
（2）须确定在惠南科技园范围内清运垃圾的车辆、车牌号、司机及车辆额定重量，并报甲方相关业务管理部门备案，如有更换，应提前15天报甲方相关业务部门批准后方可更换。
（3）清运垃圾的车辆必须安装GPS，且甲方相关业务部门可随时监看车辆的实时位置。
（4）双方以书面形式签字确认每车的垃圾量。
三、车辆设备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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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名称
	用途
	规格参数
	数量

	1
	自压自卸垃圾清运车
	生活垃圾收集清运
	总质量16吨或以上
	3台

	2
	660L垃圾桶
	收集生活垃圾（供方每年免费提供）
	OP桶，带盖
	根据实际需要配备


1.应使用符合环卫作业要求的垃圾清运车，车辆不得乱停乱放。
2.垃圾清运车要保持外观整洁完好，同时在装运过程中不得满溢、洒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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